115年2月制定

臺南市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設立申請表
	機構類別：(醫院(診所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絡電話：                          

	機構基本資格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

	□1.一般病床200床以上，且經醫院評鑑通過之醫院
□2.未達上述規模之醫院或診所，但具特殊專長，或位於離島、山地及偏遠地區，並已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經同意

◎一般病床：包括急性一般病床、精神急性一般病床、慢性一般病床、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專責單位與設施環境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3條)

	機構應指定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專責單位，並符合下列要求：

□獨立諮商空間：諮商處所有明顯區隔之獨立空間，具備隱密性，且設施、設備具舒適及便利性。
□掛號服務：提供臨櫃、語音及網路掛號服務。
□資訊公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資訊網頁。

	諮商團隊人員組成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及相關公告)

	諮商團隊應至少包括下列人員，並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訓練課程
職務
資格要件與自檢項目
衛生福利部108年1月11日衛部醫字第1081660063號公告<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人員資格採認及課程辦理須知>說明二訓練課程附件
總訓練時數
□符合
□不符合
醫師
具有專科醫師資格（須領有衛福部核發之專科醫師證書）
4 小時
□符合
□不符合
護理人員
具有2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
6 小時
□符合
□不符合
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
具有2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
11 小時
備註：若機構申請資格為前述第2款「未達上述規模之醫院或診所，但具特殊專長，或位於離島、山地及偏遠地區，並已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經同意」者，其團隊之護理人員、心理師或社工人員得擇一設置。


	□諮商團隊人員名冊(附表1)及訓練時數證明(附表2)

	□諮商服務費用相關資訊調查表(附表3)

	□經由本市醫院輔導申請設立，輔導醫院名稱：                          
(※未經輔導者免填)

	申請機構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機構應檢具本申請表及附件1~3函報衛生局核定
※衛生局聯絡窗口：06-6357716#113許小姐
諮商團隊人員名冊
	醫事人員
	姓名
	醫事人員證書字號
	專科證書字號

	醫師
	
	
	

	護理人員
	
	
	

	心理師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非醫事人員
	姓名
	2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證明文件 (照片)

	社會工作人員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訓練時數證明
	人員姓名
	時數證明(請拍照或截圖)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醫療機構調查表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門診專線)
	網址(網路預約掛號網址)
	機構諮詢網頁
	個人諮商總費用(含行政費用)
	團體諮商總費用(含行政費用)
	低、中低收入戶補助金額或辦法

	範例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永康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分機53066
	https://medhub.chimei.org.tw/webopd/yk/scheSelDoc
	https://sub.chimei.org.tw/59310/
	2,000元/60分鐘/人(須另付掛號費140元)
	1.第2~5人：1,500元/60分鐘/人
2.第6~15人：1,000元/60分鐘/人                                                              (以上費用，皆須另付掛號費140元/人)
	(一)符合健保條件(免諮商費，需另付部分負擔及掛號費)
1.符合(1)~(5)健保條件者，完成諮商且於健保IC卡註記成功者免費
  (1)65歲以上重大傷病病人
  (2)符合安寧療護收案條件者
  (3)輕度失智症
  (4)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個案
  (5)符合病主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疾病                                                                                                
(二)本院優惠(免諮商費)
1.住院身分(住院中，完成諮商且於健保IC卡註記成功者免費)                                                                                                (三)參與衛生福利部114年度「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推廣獎勵計畫」-「特定對象諮商費用獎勵方案」(免諮商費，需另付掛號費)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需檢附低收、中低收證明)，
2.長照服務之日間照顧服務對象(當年度日間照護收據、失能等級2-8及診斷證明)
3.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檢附身心障礙證明)

	範例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分機3889
	https://tandem.hosp.ncku.edu.tw/Tandem/DeptUI.aspx?Lang=
	https://chpsc.hosp.ncku.edu.tw/p/412-1045-30848.php?Lang=zh-tw
	3,000元/90分鐘/人(須另付掛號費150元及就醫證明費30元)
	2人(含)以上：1,500元/90分鐘/人 (須另付掛號費150元/人及就醫證明費30元/人)
	(一)低收入戶-諮商費全額補助，須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二)中低收入戶-諮商費80%補助，須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
(以上費用皆須另付掛號費150元/人及就醫證明費3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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